
113年度
勞動檢查實務說明



為何只檢查我們事業單位?

其他事業單位為何不去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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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條件檢查種類

各轄內申訴案檢查

一般勞動條件檢查

勞動部交辦相關專案檢查

媒體關注案件

其他單位交辦相關檢查案件

如:醫療保健服務業、
養護機構勞動條件專
案檢查、私立托兒所
及幼稚園勞動條件專
案檢查、工讀生專案
檢查、保全業專案檢
查、建教生專案檢查、
金融保險業專案檢查
申訴案檢查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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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關注案件



5

其他單位交辦相關檢查案件



如果要檢查我們事業單位

可不可以事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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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檢查員執行職務，除左列事項外，

不得事先通知事業單位： (勞檢法13)

•一、第26條規定之審查或檢查(危險性工作場所) 

•二、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檢查

•三、職業災害檢查

•四、其他經勞動檢查機構或主管機關核准者(如：

工安診斷、自主管理座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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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申訴案，可不
可以告知是誰申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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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檢查法第33條

•勞動檢查機構管理勞工申訴必須保持秘

密，不得洩漏勞工申訴人身分

行政程序法第170條

•人民之陳情有保密必要者，受理機關處

理時，應不予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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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條－吹哨者條款

• 解僱、降調、減薪、損害其依法令、契

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其他不利

之處分，無效

雇主不得因
勞工申訴而
有不利處分

• 60日內將處理情形，書面通知勞

工

主管機關

處理時間

• 嚴守秘密，不得洩漏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

訊
保密原則



勞動條件檢查時應置備資料

• 依勞基法第73條及勞動檢查法第15條規定辦理。

• 事業單位配合勞動條件檢查時應提供資料：

• 基本資料：公司、負責人、地址、電話、勞工人數…等。

• 勞動基準法規定應置備之資料：勞工名卡、出勤紀錄、工

資清冊、工作規則、84條之1約定書…等。

• 其他必要之報告、紀錄、關係文件：勞動契約、排班表、

公司人事管理規章、勞資會議紀錄、加班費計算說明…等。

勞動檢查之法令依據及應配合事項



雇主應置備文件及辦理事項





請問檢查程序為何?

我們可以拒絕檢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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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檢查之法令依據及應配合事項

勞動檢查法—第三章 勞動檢查員

•第14條

•勞動檢查員為執行檢查職務，得隨時進入事業單
位，雇主、雇主代理人、勞工及其他有關人員均
不得無故拒絕、規避或妨礙。

•◎違反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前項事業單位有關人員之拒絕、規避或妨礙，非
警察協助不足以排除時，勞動檢查員得要求警察
人員協助。

http://laws.cla.gov.tw/Chi/FLAW/FLAWDOC01.asp?lsid=FL014930&lno=1


第79條-增訂罰則上限

加重罰鍰上限

依事業規模、違反人數或情節

加重至法定罰鍰最高額二分之一
（即最高可處150萬元罰鍰）

違反項目 修法前 修法後

工資、
工時、
職業災害補償規定…
（違反實體性重要規定）

2萬-30萬元 2萬-100萬元

未置備勞工名卡、
未發服務證明書
未置備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及年齡證明文件…
（違反程序性重要規定）

2萬-30萬元 2萬-30萬元



第21條I

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月薪：27,470元

• 扣全勤獎金致低於基本工資。

時薪：183元

•因為勞工是身心障礙、動作慢，親友介紹來的不好意思拒絕，才講好1小時100元。

•時薪110元，但我們有提供午餐（或店裡的點心），一餐至少50元，就超過了。

日薪：1,464元 (以8小時為例)

(183元*每日工作小時數)

•以月薪折計日薪。

常見違法樣態



第22條Ⅱ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

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積欠工資（沒錢發薪、等離職手續辦好後才發薪、勞工自己

不來領…）

扣薪（新制勞工退休金6%、福利金超過薪資0.5%、制服費用、未

刷卡每次50元、遲到多扣錢、損壞物品、賠償金、及其他未徵得勞

工同意之扣薪）

月薪制員工，未做滿1個月離職，未計給休息日及例假

日工資

常見違法樣態



第24條延長工作時間在第二小時以內者，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

一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

之二以上。依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延長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

出勤紀錄顯示有加班情形，未給加班費（責任制、提出加班申請）

未按標準發給（不論加幾小時均發給120元、加3小時計給半天薪資）

未將獎金納入平日每小時工資額計算（如：全勤獎金、績效獎金、伙食津

貼、夜點費、夜班津貼、每月給付之三節獎金…）

加班一律補休

未計給休息日加班費

加班費算法乘1.33倍及1.66倍

常見違法樣態

違規

違規

違規

違規

違規

違規



第32條第2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

得超過十二小時。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四十六小時。

未將每週休息日出勤工時計入。

1日工時超過12小時。

勞工想要多賺錢要求多加班。

常見違法樣態

違規

違規

違規



第30條第5項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此項出勤紀錄應保存五年。

第30條第6項前項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勞工向雇主申

請其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雇主不得拒絕。

未記錄勞工出勤情形。

以打勾方式記錄、未記錄至分鐘。

未保存（出勤紀錄於算好薪資便一併給勞工、或銷毀）。

未逐日記載（主管不用打卡、外勤人員下班後即回家不用進公司

打卡）。

常見違法樣態

違規

違規

違規

違規



常見違法樣態

第36條 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

日為休息日。

連續出勤超過6日（勞工自己排班要出國玩）。

連續出勤30日，但每日只出勤2小時。

違規

違規



常見違法樣態

第38條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

間者，每年應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未給特休。

天數不足（不管做幾年都是7日）。

於年終時發給年終獎金，作為未休特休工資。

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未休完亦未遞延，未給予未休日數之工資。

採用非週年制特休之勞工，離職時應改成週年制計算以避免少給。

違規

違規

違規

要注意

違規



第39條規定之例假、休息日、休假及特別休假工資應照

給。雇主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

國定假日出勤工資未加倍發給，未補休。

部分工時員工國定假日未發給工資。

不清楚哪幾天是國定假日。

國定假日遇休息日、例假日未補休1日。

月薪制勞工國定假日出勤1小時，未給予8小時。

常見違法樣態

違規

違規

違規

違規

違規



勞動基準法

常見問題



答：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4條之1規定，應包
括：

• 1、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總額。

• 2、工資各項目之給付金額。

• 3、依法令規定或勞雇雙方約定，得扣除項

目之金額。

• 4、實際發給之金額。

Q1：勞動基準法第23條新規定，雇主應提供工資各項
目計算方式明細給勞工，應該要包括哪些項目？



答：

• 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4條之1規定，「工資各項目計
算方式明細」應記載加班費，至勞工如有將加班費選擇為
加班補休時數，建議雇主明確記載勞工換取加班補休之時
數，勞雇雙方始能比對加班費金額。

• 至於是否每個月均須記載屆期未補休折發工資，仍應視勞
雇雙方約定之補休期限而定（如：1個月、3個月、6個月
等）。又，勞雇雙方約定特別休假期間末日之所屬月份，
如仍有未補休時數時，則應於當月之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
明細中，記載屆期未補休折發工資之數額。

Q2：「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是否必須每個
月記載加班時數、補休時數或屆期未補休折發工
資？



• 依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5項規定，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

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勞工工資

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該書面通知之

形式，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2規定，得以紙本、

電子資料傳輸方式或其他勞工可隨時取得及得列印之資料為

之。

• 因此，雇主依法應將勞工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假之日數所

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書面通知勞

工。雇主亦得將每年定期書面通知勞工之內容，一併記載於

「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發給勞工。

Q3：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
給之工資數額，是否必須記載於「工資各項目計
算方式明細」？



回答：

勞基法並未排除按時計酬者適用休息日工資照給之規定。

但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在審議每小時基本工資時，已考

量部分工時工作之特性，將例假日及因法定正常工時縮

減所產生之休息日應獲得之工資，納入計算。因此，勞

資雙方如約定每小時新臺幣168元以上之工資額，遇到

例假日或休息日未出勤工作，雇主不須再行加給。

Q4：按時（或按日）計酬之部分工時勞工，如例
假日及休息日未出勤，雇主是否應另外加給休息
日工資？



• 答：

• 企業採加班時數總量管控時，以每連續3個月為一週期，
依曆計算，以勞雇雙方約定的起訖日期認定之。例如，勞
雇雙方協商約定自112年4月1日起，依曆連續計算至112
年6月30日止為一週期；下一週期自112年7月1日至9月
30日止。

• 30人以上的企業採行變更加班時數、輪班換班間距、例
假7休1例外規定等彈性措施時，應上勞動部加班輪班間
隔及例假線上備查系統向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 https://labcond.mol.gov.tw/login

Q5：加班時數如採3個月總量管控，其每3
個月如何計算？



答：

雇主至遲應於開始實施變更加班時數、輪班換班間

距、例假7休1例外規定等彈性措施前一日，向當地

主管機關報備查。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不及

報備查者，應於原因消滅後24小時內報備查。

Q6：30人以上的企業採行變更加班時數、輪班換
班間距、例假7休1例外規定等彈性措施時，應於
何時向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答：

一、例假之合法出勤要件，僅限於勞動基準法第
40條 所列「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之極特殊
狀況，若無該等法定原因，縱然勞工同意，亦
不得使勞工於例假日工作。

二、休息日之出勤較為彈性，其出勤性質屬延長
工作時間，雇主如有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必
要，可徵求勞工之同意出勤。

Q7：例假與休息日之差別為何?



• 答：

輪班班次之變動，當早已排定，班次變動前日之工作時間，
勞工縱有(部分時段)請假，請假之時段，不得納入輪班換
班間距11小時休息時間計算。

Q8：如果勞工請假，請假的時段可否作為輪班換
班的休息時間？



• 補休當日出勤工資應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加倍發給。

Q9：國定假日遇勞工例假或休息日應給予補休，
若使勞工於該補休日出勤，工資如何發給？

國定假日遇工作日、休息日或例假

工作日 休息日 例假

未出勤 工資照給
工資照給
並補休1日

工資照給
並補休1日

有出勤
工資加倍或勞工
同意得補休1日

給休息日加班費
並補休1日

不得出勤，如依勞
基法第40條情形出
勤，工資加倍發給
並事後補假休息



• 若勞動節為勞工之工作日，應放假1日，經得勞工同意於5月1
日出勤，當日工資應加倍發給。

• 若勞動節為勞工之休息日，雇主應與勞工協商擇日補休，若
勞資雙方協商於5月2日補休，後使勞工於5月2日工作，5月2
日工資應依勞動基準法第39條規定加倍發給；若使勞工於勞
動節(休息日)工作，該日工資應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給付休息
日延長工時工資。

• 若勞動節為勞工之例假，原則上雇主不得使勞工於當日出勤
工作，另因適逢國定假日(勞動節)，雇主應與勞工協商擇日補
休，若勞資雙方協商於5月2日補休，後使勞工於5月2日工作，
工資應依勞動基準法第39條規定加倍發給；勞動節除因天災
事變或突發事件，縱經勞工同意，仍不得使勞工出勤，惟勞
工如確有出勤事實者，該日工資仍應加倍發給並事後補假。

以5月1日(勞動節)為例



• 答：

• 雇主應依「原請休年度」之工資標準發給。

• 舉例而言：勞工於111年特別休假有7日，於年
度終結時，倘仍剩餘4日特別休假未休，經勞雇
雙方合意遞延該4日之特別休假於112年實施，
於111年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仍未休畢之經遞
延日數如仍有2日，雇主應依111年年度終結
「原應發給之工資基準」，計發該2日未休日數
之工資。

Q10：勞工於次一年度之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
如仍有經遞延而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雇主應
如何發給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工資？



• 答：

• 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工作開始及終止
之時間、休息時間、休假、例假、工資計算等有關
事項，應該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中約定。

• 雇主可以透過工會或勞資會議先就是否遞延或如何
遞延等進行初步討論，惟其結論，以及個案上遞延
與否，仍應由個別勞工與雇主雙方協商同意後，始
得為之。倘勞雇雙方未合意遞延，雇主仍應於年度
終結時，給付特別休假未休日數工資。

Q11：可以只透過勞資會議，就決定勞工的特別
休假要不要遞延嗎？









報告完畢

您的指教是我們進步的動力

www.osha.gov.tw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